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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沙湾 – 色诺经济特区 
管理和鼓励投资的政令 

 
（第 177号政令） 

 
根据 2003 年 5 月 6 日国会 02 号老挝政府法的规定；根椐 2003 年 9 日 29 日第 148
号总理令； 根椐 2003 年 7 月 13 日投资委第 1404 号报告； 总理发布命令如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任务    为管理、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到沙湾那吉省的沙湾 – 色诺经济特

区投资， 并将投资吸引到生產、出口、商业、服务以及过境运輸等。 
 

第二条 沙湾 - 色诺经济特区。沙湾 -色诺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是政府
按市场经济规律， 为鼓励国內外投资者在生產、贸易和服务等行业投
资而特設的区域， 以特殊的法律、政策管理投资者在特区的投资和经
营。 

 
第三条 特区的范围特区的初期规划为 ：按“关于在老挝边境 (沙湾那吉省) 

建立经济发展特区的可性研究报告” (2001 年. 月稿) 第 6.5 图所示, 沙
湾那吉省坎塔烏里县 (Khan Thabouly) (A 点) 305 公顷和烏通鵬县
(OuThoumphon) 20公顷。 

 
第四条 目的  建立特区的目的 : 为利用区位通道的地域优势, 为逐步向工业化

和现代化转型創造条件, 使老挝的市场经济溶入到地区和世界的经济
大潮中，加速老挝的经济发展，为提高老挝各民族的物资、文化生活

水平奠定基础; 开发和使用特区內的土地, 为国內外投资者使用土地提
供方便如 : 规划土地使用, 建设道路、排水、污水处理厂、电网、自
來水和电讯网络；鼓励和吸引国內外投资者, 包括国外侨胞到特区投
资；在公平的原则下，保护和鼓励在特区经营的各种国內外经济实体

的竞爭和合作；鼓励国內外投资者能夠到 “特区投资目录” 规定的各
行业投资; 成为老挝的就业培训基地, 提高从业人员的知认、能力、经
验, 提高管理能力和熟练程度; 建成老挝与外国在经济、工业、商业、
财政、现代化的自动管理等各方面合作中心之一; 在老挝宪法和领土
完整的构架下，在特区的范圍內建成特別关稅区。 

 
第五条 特区內活动的基本原则；进出和特区內的所有活动、各经济实体的建

设、土地出租及其他服务等，均须接受本令所规定的特殊税费和其他

鼓励政策的管理； 如本令沒有规定的， 须按特区的有关规定和有关
特区的法律执行； 如还沒有规定的， 须按老挝的有关法律和老挝参
加的有关国际条约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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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特区的经济范围：特区的经济范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 

 
1） 工业和來料加工区 （Export Processing Zone EPZ）; 
2） 免稅商业区 （Free Trade Zone FTZ） 
3） 服务和免稅商品运输 (Free Service and Logistic Center FSLC) 
 

第七条 特区鼓励的投资领域: 特区鼓励和允许经营的领域为 : 
 
7.1 生產和加工业 : 出口商品成品生產、高技术的配件生產、成品商品的备用件生

產、进口配件的加工、农业商品加工、手工业商品加工、商品包装和成品生產; 
 
7.2 商业 : 免稅商店、过境免稅商品批发、国內商品批发 (手工制品、香木制品、
玻璃制品等)、商品展示、超市、会议和培訓中心( 批发和出品商品)、出口、
进口和过境贸易。 

 
7.3 服务和运输业 : 仓儲和冷藏业、商品运输和集散、大件货物吊裝业、运输公
司、宾馆、配套公寓 (Apartment) 出租、配送站、商务楼出租、导游、休闲中
心、体育场、游乐园、旅游景点、银行、保险、社会福利、职业和技能学校、

普通学院、大学、医院、饭店、邮政服务等; 
 
7.4 国内外公司的代理或分支机抅：商业代理(鼓励出口)、旅游代理、国际咨詢、
航空公司、国际运输等代理机抅；详细的鼓励和禁止目录, 将另行规定。 

 
第八条 特区投资者  老挝政府鼓励老挝人，包括老侨、外籍老挝人、和外国

的自然人、法人到特区在本令第七条规定的领域投资。 
 

第九条 投资的种类、方式和形式到特区的投资者可按以下种类、方式和形式

投资经营 : 
 

• 种类 : 个体、国有、集体和合营(国有与国內外合菅、个体和国內外
合菅) 

• 方式 : 私营企业或公司 
• 形式 : 按老挝的企业法规定的股份公司、有限公司和民营公司。 

 
第十条 企业的组织和活动  到特区投资的各种企业，应按本令、第 148 号关

于特区的总理令、特区的有关规定、规章、企业法、投资法的有关规

定组织和活动。 
 

第十一条 特区企业注册  所有获准到特区投资的企业，在按照本令和特
区的其他有关规定批准成立后, 必须到特区管理委员会注册后, 才能在
特区內开展经营活动, 以获得本令所规定的有关权利。在特区注册成
立的企业可在特区外活动, 但必须遵守老挝的有关法律的规定。 

 
第十二条 特区基础建设  老挝政府批准和鼓励各国内外国营、个体公司

到特区以承包、专菅、合营的形式投资基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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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期的开发、发展阶段，为加快特区发展速度，在沒有外來者投资

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供部份资金給特区，按发展计划組织实施。 
 

第十三条  投资者的权益保护  在特区合法经营的投资者的財產、投资及利 
润等，除本令或有关特区的法律另有规定外, 均得到老挝政府的法
律、政府参加的国际条约的充分保护, 不得被征用、沒收和转为国
有。 
 

第十四条  特区投资的年限    获准在特区投资的国内外投资者，有权按特区管
理委员会颁布的经营许可证所规定的年限经营，最高可达 75 年, 如特
区管委会同意还可延期。 
 

第十五条  注册资金和资金組成 : 
 

1） 所有在特区 注册成立的企业 (除代表机构外), 将按行业
执行最低注册资本 :  

 
• 生產、职业学校、仓储和运輸公司 (有运輸车辆), 房屋建
筑、工业区、住房 ( 如 : 公寓、商务楼), 旅游发展业 (包括休
闲中心、体育场、游乐园)，普通学校 （不含职业学校），
医院、超级商场、国內外公司的分公司，注册资本最低为 10 
万美元； 物资配送 （沒有运输车辆），导游、商品零售、
批发业、一般性服务业 （以上所述行业除外），其注册资本
至少 5万美元； 

 
2） 代理办公室 ：出口、边贸、旅游和其他代理， 注冊资
金最少为 1 万美元 

 
3）特区內的企業注册资金， 可按老挝企業法规定以现金
或物资的形式抽回， 但必须符合老挝银行法或特区有
关法津的规定； 

 
4）在老挝银行或特区管委会不能鉴定企业所引进物资设备
的价值时，企业在获得特区管委会或者银行的书面同意

后， 企业可自费向独立鉴定人申请鉴定， 但该鉴定应
视为最终鉴定； 

 
           第十六条  在特区的最少投资  申請在特区投资的各企业 （除本法第十五条规

定的代理外），如要得到关稅等其他优惠， 必须最少投资 ： 物资配送 
（沒有自己的运输车辆）、导游、商品批发- 零售业， 其註册资本至
少为 15万美元生產和职业学校 ：其註册资本为 30万美元； 仓储、运
输 （有自己的运输车辆）， 超市、旅游发展业 （包括休闲中心、体育
场、游乐园），普通学校 （而非职业学校）、医院：其注冊资本为 50
万美元；房屋建筑、工业区、住房 （如：公寓、商务楼）开发业 100
万美元；一般服务业 （以上规定以外的）：其註册资本为 5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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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投资者的投资许可、土地出租、建筑、停业、权利和义

务 
 

    第十七条  投资许可  有意在特区內投资开办企业进行经营的国內外公司和个   
人，直接向特区管理委员会索取申請表格填寫申報。 

 
• 特区管理委员会负責发放投资许可证并进行企业营业注冊, 
而不必经过商务部。特区管理委员会将定期向商务部报送有

关注冊情况。 
• 自递交投资申請起 5 个工作日內，特区管理委员需向申請人
发放投资许可证或拒絕投资的文件。 

 
      第十八条 租地、租房及建房申請   获得批准在特区投资的投资者，需要租

地、租房的, 请直接向特区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請并签订合同( 或向
得到授权的房屋开发公司签订合同), 但须符合特区管理委员会的
合同样本。 

 
   获得批准在特区投资的投资者, 需要在所租用土地內建筑房屋、工

厂或其他永久建筑的, 请直接向特区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請，但须符
合特区指定的建筑标准和环保要求。 

 
   无照建筑、或建筑实物与设计、与批准內容不府的、或不府合建

筑条件、标准和环保要求的，特区管理委员会有权下令停建，要

求其業主或管理人在合适的期限內整改、撒除全部或部份建筑

物。 
 
   超出上条所规定期限而拒不执行的，特区管理委员有权采取适当

的方式，整改、撤除全部/ 或部份建筑物, 其费用由业主或管理人
负责。 

 
第十九条   投资者的权利 在特区的投资者有如下权利 ： 
 
   租用土地、房屋、居所、办公室、工厂； 
   建筑房屋、工厂、休息和游玩设施； 
   利用特区內的服务和便利条件； 
   出口其生產、裝配、加工的產品，进口企业生產必须工具、设备

的原材料。 
 
   按投资许可证和公司的规定，开展经营活动； 
   按老挝劳动法和特区的有关规定，挑选和使用劳工。 
   按老挝投资法、本令和特区的有关规定，向本国或第三国汇回本

金和营业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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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本令、第 148 号总理令、和特区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 在得到
特区管理委员会的认可后向第三人转让自已的所有权、管理权、

投资许可证使用权、财產和土地使用权等； 
 
   其他本令和特区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所规定的权利。 
 
   
第二十条   企业的停业和破產、转让和弃权    在特区注册的企业，如有意关

闭、或宣佈破產、或向他人转让，必须按企业法、破產法、和特

区的有关规定制定的程序执行。在申请停业或转让他人后两年內

可将其土地使用权转让他人或退回特区管理委员会或房屋开发公

司，并协商出租事宜，但须符合特区的有关规定。 
 
   在特区注册的企业，因某种原因停止经菅迏一年以上，并不按

20.1 的规定执行的，特区管理委员会须与其业主联系，如果半年
后业主不作任何形式的答覆或者虽有答覆但不能按 20.1 的规定执
行的，特区管理委员会有权 (或授权給房屋开发公司) 进驻掌管和
清理其财產和土地联系新的租用人。如果某日原业主返回、且原

建筑还在继续使用、未被撤除，则应按特区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

定，向原业主支付建筑物残值。 
 
第二十一条  土地租期届滿后的财產安排在特区注册的企业, 如果投资期滿或者

土地租期届滿，而不需要延期的, 视为丧失了对土地的使用权，自
从土地出租合同规定期滿之日起，特区管理委员会或房屋开发商

将收回该土地的使用权，至于土地上的建筑物，还归其原投资建

造者所有，原投资建造者有权也必须对其做出安排：撤离、撤

除、赠予或出售。 
 
   以上原固定资產所有者，必须在合同期滿之日起一年內对其资產

处理完毕。如果原业主不能按时處理完毕的, 特区管理委员会或者
有权的房屋开发商有权进驻该土地，并与原业主协商、估价其建

筑残值，做出安排：收购、撤离或撤除。 
 
   
第二十二条  投资者的义务 在特区的投资者的义务为： 
     

制定、提交投资计划和要求，以作为特区管理委员会按吋滿足或  
安排工作的依据； 
 
按本令、第 148 号总理令、有关特区的法律法规和特区管理委员
会制定的规章制度缴纳合种稅费； 
 
配合特区管理委员会的有关工作； 
在获准开办在特区的银行或其他老挝境內的银行开立老帀和外帀

帐户。 
 
        执行老挝企业会计法和特区的有关规定所规定的汇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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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时向特区管理委员会报送企业/项目进度月报和年报； 
  在特区管理委员会对企业进行检查时給予合作和提供方便； 
 
  维护冶安秩序，保证用工安全、減少事故、爱护環境和卫生； 
  执行特区管理委员会所制定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三条  代理处  在特区注册的代理处， 特别是促进出口
的商业或旅游的代理处，其任务仅限于：为总公司收集市场信

息、作为总公司的国内- 外联络点、以总公司的名义检查投资执
行情况等， 禁止代理处开展创收活动。对在特区注册的代理外的
政策优惠， 仅限于代理处工作人员的个人所得稅， 而不能享受本
令所规定的有关投资的政策性优惠。 

 
第三章  在特区投资的政策性优惠和土地出租 

 
第二十四条  一般政策 老挝政府鼓励到在特区投资，制定了一糸列的优惠政策

和法律 ：本令 2003 年 9日 29日的第 148号关于沙湾- 色诺经济
持区的总理令、关于特区的各项规定、制度及投资法。 

 
第二十五条  稅收优惠 在特区的投资者将享受以下稅收減免的优惠： 

 
1） 营业稅 

 
 获准在特区的营业者，为在特区內使用、生產、加工或销售而进口的商品， 进口時不

征收营业稅， 在特区内经菅的服务业也不征收营业稅； 
 

 获准在特区的营业者，为在老挝境內（特区以外）使用、生產、加工或销售而进口的

商品及提供的服务，其在稅法第九条目录中的，也享受免稅优惠。 
 

在特区內的商品或服务，到特区以外的老挝境內销售和提供的服务的，按稅法第十

二条的规定完稅。 
 

2） 消费稅 
 
获准在特区的营业者，为在特区內使用、生產、加工或销售而从国外或特区以外的

老挝境內进口的商品， - 包括在稅法第二十条目录内的商品，在进口時将不征收使
用稅。 
 
获准在特区的营业者，为在老挝境內 （特区以外）使用、生產、加工或销售而进
口的商品以及提供的服务， 其在税法第二十一条目录中的，也不征收使用稅。 
 
为在特区以外的老挝境使用、销售及提供服务的，将按稅法第二十三条和其他关规

定征收使用稅。 
 

3) 抵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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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內的生產商在向特区內的企业提供其生產、加工的商品时，将得到免除或抵扣营

业稅和使用稅的优惠，但获得其优惠的企业，必须是在稅务机关或者其他特区管理

委员会认可的其他机构进行了税务登記的，有完税证明文件：完税收据、销售证明

及其他有关文件。 
 
4） 禁令 

 

禁止(特区外) 老挝境內企业，向特区內出售进口商品，除非是再出口的或者得到

特区管理委员会批准的。 

 

5） 有效范围 

 

有关营业稅和使用稅的优惠政策, 仅限于在持区范围內使用。  如果获准在特区经菅
的企业，到特区以外的老挝境內经营、使用、销售和服务的，必须遵照老挝的有关

法律执行。 
 
6） 利润稅 
 
获准在特区经营的企业，其利润税的減免标准按行业划分如下： 
    
 
甲、  生產行业 
 
生產行业是指：生產、加工、裝配、改造、改变原材料或物质的性质，如：家具

厂、汽车裝配厂、电子配件厂和其他生產厂等；为出口而生產、加工的，将享受減

免利润税如下： 
 
总产量的 70% 以上供出口的，或者生產、裝配、提供高技术產品 (注…) 的, 自有利
润之年起，免稅 10年，以后按 8% 的税率缴纳利润税； 
 
总产量的 30-69% 供出口的，自有利润之年起，免稅 7年，以后按 8% 的税率缴纳
利润税； 
 
一般性生產、或总产量的 30% 以下出口的，自有利润之年起，免税 5 年，以后按
8% 的税率缴纳利润税； 
 
此外、其生產的原材料 50% 以上在老挝就地解决的，在开始缴纳营业稅的前两
年，还享受以上税率 50% 的优惠。 
 
乙、商业 
 
商业行业是指：不改变商品实质, 最多改变其外包装，而直接出售的，如：进出口
贸易、过境贸易、免稅商店、批发零售等。 
 
老挝国內生產的商品 (包括特区內的) 出口贸易企业，从有利润之年起，免缴利润
税五年, 以后按 10%税率缴纳利润税，转口贸易企业，从有利润之年起，免缴利润
税三年, 以后按 10%税率缴纳利润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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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的贸易企业，从有利润之年起，免缴利润税两年, 以后按 10%税率缴纳利
润税。 
 
丙、服务行业 
 
服务行业是指提供劳务，或者以脑力劳动、机械、设备的操作等方式提供服务以换

取报酬的，如：运输、仓储、建筑开发、旅游、保险、高等教育、公共事务等，

如：公园、旅游景点服务等。 
 
获准在特区內经营服务业的企业，其利润税按其投资额的减免标准如下： 
 
投资额在 5万-14.9万美元的，自其有利润之年起，免税两年, 以后按 10%缴纳； 
 
投资额在 15万-29.9万美元的，自其有利润之年起，免税四年, 以后按 10%缴纳； 
 
投资额在 30万-49.9万美元的，自其有利润之年起，免税六年, 以后按 10%缴纳； 
 
投资额在 50万-199.9万美元的，自其有利润之年起，免税八年, 以后按 8%缴纳； 
  

投资额在 200万美元以上的，自其有利润之年起，免税十年, 以后按 8%缴纳； 
 

职业教育、普通教育 (小学、中学), 实行免缴利润税。 
 

7) 个人所得稅 
 
领取工资、报酬的在公司兼职的投资者、干部、技求人员、工人等公司雇員的收

入，统称为：个人收入，必须缴纳个人所得稅如下： 
 
外国人：5% 
 
老挝人或者在老挝的外国侨民，其月收入 20万基普以上部份，按 5%税率缴纳。 

 

8）红利税 

 

自超过利润稅的免缴期限后，在特区经营的股份制企业(两个以上股东), 必须缴纳
红利税 5% 
 
9）最低税 
 
在特区所有企业，免缴最低税； 
 
第二十六条  关税优惠 
 

(一) 特区进口关税 
 
进口特区的產品、商品将享受到以下減免关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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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產行业，用于加工、裝配、生產的机械、設备、及其零配件，用于建厂的物

资材料，用于生產加工的原材料、物资的半成品、成品等，免缴进口关税； 
 
仓储服务业，用于建厂的物资材料，用于仓储业务的机械、设备及其配件以及为仓

储业务配套的其他设备等，免缴进口税； 
 
运输业 (有自己的大型运输设备), 用于运输业务的车辆、设备及其零配件，吊裝设
备及其零配件，免缴进口关税；如其自建房屋，也免缴建材的进口关税； 
 
物资配送 (沒有自己的大型运输设备), 其必要的用品和办公设备，免缴进口关税；
如其自建房屋，也免缴建材的进口关税； 
 
房屋、学校、医院建筑业, 旅游开发业 (包括体育场，公园及休闲场所开发), 其建材, 
机具、(12座以上) 客车及配件，以及适当的其他配套裝备，免缴进口关税； 
 
旅游业、其必要用品、(12 座以上) 客车及配件，以及适当的办公設备，免缴进口

关税；如其自建房屋，也免缴建材的进口关税； 
 
批发、零售和其他一般性服务业，其转口贸易的商品、必要的用品和适当的办公设

备免缴进口关税；如其自建房屋，也免缴建材的进口关税； 
 
房屋开发业、工业园区、厂房开发出租、住房开发如：公寓、办公楼宇等出租，其

用于生產的建材、机械设备及配件以及其配套的其他设施, 免缴进口关税 
 

(二) 特区內为管理及生產间接用车进口关税： 
 
用于管理及间接生產的轿车、皮卡车、面包车 （12 座以下）、越野车等，必须缴
纳 1% 的进口关税，特区管理委员会按其注册资金额规定进口数量如下： 
 
注册资金 （美元）   车辆数 （台） 
 
10万 – 49.9 万   1 
50万 – 99.9万   2 
100万以上    3 
 
（必须视其必要性和項目主管部门的建议） 
 
如果投资者进口超出以上规定数量的平辆，特区管理委员会也批准其进口，但必须

按老挝海关法的規定缴纳关税。 
 
（三）临吋性进口车辆优惠 
 
特区內的企业 （包括代办外），承包了特区內的建设，勘探或其他工程，有必要
临吋进口适当的车辆、设备的，特区管理委员会可批准免稅临吋进口，期限一年，

如有必要还可延期，但不得超过一年，其滿后必须立即撒离老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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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口替代巳出售的车辆； 
 
特区管理委员会批准投资者出售其巳进入持区使用五年以上的、或经特区管理委员

会授权批准的有关部门鉴定不能使用的车辆，设备。  如在特区笵围內出售，免除
所有税费；如出售到特区以外的老挝境內，则须按規定按残值计缴各种税费。如果

投资者需要在进口替代巳出售的设备的，特区管理委员会将按 26.1 和 26.2 的規定
予以批准。 
 
（五） 禁止规定 
 
禁止未经特区管理委员会的允许，将享受上列 26.1、 26.2 优惠条款免税进口到特
区的机械、设备和车辆与别人交换、買卖、转让。 
 
（六）特区產品向国外销售 
 
从特区向国外出口的一切商品，都免缴出口税 （包括特產税）； 
 
（七）特区產品在国內销售 
 
特区生產的各项商品，如其原枓或半成品在老挝市场已有，而生產者又获进口的， 
在获准离开特区在老挝市场上销售時，须按海关法规定缴纳进口关税；如使用老挝

国內的原材料或半成品，或者在老挝市场上沒有该原材料或半成品，而获准进口生

產加工的， 在获准离开特区在老挝市场上销售时，免缴进口关税。 
 
从国外进口到特区的各项商品，在获准离开特区进入老挝国內市场时，必须按现行

的有关海关法律正常的申報纳税。 
 
第二十七条   扩大再生產 在特区的各企业，将往年利润在特区內投入扩大再生產
的，在得到特区管理委员会授权的有关机构的檢查和认可后，可按該年所投资金比

例減少利润稅。 
 
第二十八条 亏損企业的亏损额扣除，按本法第二十五条規定的利润稅免缴期结束
后，，如果特区內的企业还是亏损，在得到特区管理委员会授权的有关机构的检查 
和认可后，该企业可将本年度的亏損额，从下年度的盈利中扣除，但该政策的执

行，从自有亏损年开始不能超过五年。 
 
第二十九条 土地出租年限 特区的投资者可租用土地年限最长为 75 年，该
期限应该相等于投资许可的期限或者还剩余的期限，该期限在得到特区管理委员会

的认可后还可延长，但其延期申请最少在期滿前 6个月向特区管理委员会提出。 
 
各投资行业土地租用的有关规则、标准、条件等，特区管理委员会将另行制定。 
 
第三十条 土地租用 在特区的投资者租用地超过 30年以上的， 可获得減免
土地租金 12年的待遇。 
 
在特区的投资者可选择以下的缴纳地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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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得到投资许可证时一次性缴纳（租期在 30年以上时扣 12年免缴期）或者 
 
 

• 在得到投资许可证时缴纳全部租金的 50%，其余在 6年內缴清，即：每 6个
月缴纳一次， 共缴 12次，但须按 6% 的年利率计算未缴部份的利息； 

• 按特区管理委员会（或者房屋开发商）规定的其他方式缴纳，但须获得租用
双方的同意认可； 

• 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在特区內使用土地用作居住，生产之用的，免缴
土地使用税。 

 
第三十一条 盈利  在特区的外国投资者或外籍工作人員可将在完成各项税

收后，可将收入通过特区或老挝的银行汇回国內或者第三国。 
 
第四章 进出口 转口和过境活动 
 
第三十二条 进出口 各项商品、器具、车辆、设备、生产工具，以及进出特

区人员的隨身物品，将免于检查或者按照特区授权的有关部门的规定检查。 
 
在特区的各企业，可进口、出口各种与本企业有关的商品，国家禁止的商品除外。 
 
禁止任何人将特区內 （特别是出口工业- 手工业区）的物品帶出特区，除非得到特
区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或者是从特区贸易区或自由市场购買的商品； 
 
第三十三条 向国內市场出售商品 向国內市场出售商品可如下办理； 
 

（一）特区企业在国外购入自用，但多余的、或者项目结束、或者其他原因

需要出售，得到特区管理委员会批准并作价納税的； 
（二）在特区的企业出售本企业的废品料或虽已作废但还有价值的物品； 
（三）此外，向国內市场出售商品，应事先得到特区管理委员的批准，并按

本规定或老挝税法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转口贸易 国外进口或者从国內市场购買的商品，可向第三国出

售。 
 
第三十五条 銷毀商品 在特区的企业，认为其產品或商品不再使用、或不能使

用，并向特区管理委员会申请銷毀的；或者特区管理委员会认为应该

銷毀某项商品并已书面通知了该企业的，特区管理委员会应授权组成

銷毀工作組，桉照特区将另行制定的有关规定，执行銷毀工作。所銷

毀的商品或產品，其应缴或已缴的有关税费将得到免税或者补偿。 
 
第三十六条 禁止商品种类 所有老挝政府禁止进口、出口、生产、加工、流

通的商品、產品，在特区同样有強制力。 
 
第五章 人员的出入特区管理 

 
第三十七条 进出特区 进出特区必须通过规定的通道，特区管理委员会将另行

制定特区进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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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 外国投资者、工作人员出入特区 外国投资者，包括在特区工作的各

类老挝和外国人，只要出示通行证或者特区管理委员会授权的有关部

门颁发的许可证，就能正常的出入特区。至于在特区内临时或长期逗

留的管理办法，特区管理委员会将另行制定。 
 
第三十九条 一般人员的进出 非特区内投资者或工作人员的一般人进出特区，

将由特区管理委员会授权的有关部门根椐特区管理委员会另行制定的

管理办法酌情處理。 
 
第四十条 外国人暫住証和劳工证 获准在特区投资的外国投资者 (投资额在

10 万美元以上的) 家属及 21 岁以下的小孩，享有特有有效期至少一
年的临时暫住証的特权，一年以上多次往返签证进出老挝的方便，并

可按需要延期。 
 
在特区的外国工程技术、管理人员，按特区管理委员会即将制定的规定，可办理有

效期至少为一年的工作证，并可很方便的办理延期； 
 
在特区注册资金为 1000 万美元以上的投资者，特区管理委员会可根据本人申請，
视情况与外交部协商办理侨民证、或者一年以上的多次往返签证、或者老挝的护

照，以方便投资者在老挝的出入、生活和经营。 
 
第六章 人才、劳工 

 
第四十一条 人才、劳工管理 人才，劳工管理的基础是老挝的劳动法，除非本

令或者特区管理委员会另有规定； 
 
在特区的企业工作的干部、工人、其收入和其他工作条件，不得低于老挝的劳动法

规定的标准，除非特区管理委员会另有实施细则； 
 
特区管理委员会将建立劳务中心，以保护劳工利益，为特区企业提供劳务，解决劳

资纠纷。 
 
第四十二条 劳务合同 特区管理委员会应与劳动和社会福利部协商制定特区企

业的劳工合同，至于工资和各种福利待遇，由其服务的企业制定，但

不得低于劳动法或者特区管理委员会制定的有关规定的最低标准。在

合同中必须规定有关劳动保护和工伤事故的必要条款，如发生工伤事

故，必须给劳动者予适当的补偿。 
 
第四十三条 就业 特区管理委员会应与劳动 – 社会福利部协调, 以就解决当地就

业，扩大就业面做出适当的标准和计划。 
 
第四十四条 培訓 特区企业为提高特区內老挝员工的生产技能所花費的学习、培

训费用，可从該企业的利润稅中扣除, 但必须有正式的文字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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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內的各企业，应以举办职业培训、鼓励向老挝工人传授現代化知识的形式，尽

量減少使用外藉劳工。特区管理委员会可能会要求特区內的企业准备和报送培训和

传授计划。 
 
第四十五条 外藉员工雇佣 特区內的企业为滿足本企业工作的正常运转而雇

佣外藉员工担任管理人员、顧问、技师或其他空缺职位的，其比例不

能超过本企业总人数约的 30%, 雇佣这些外藉人员必须得到特区管理
委员会的认可，而不必经过劳动- 社会福利部的批准。 

 
本条所规定的外藉员工, 必须根据各时期老挝员工的实际情况，由特区管理委员会
每三年检查、修正。 
 
第七章 财务和会计制度 

 
第四十六条 关税、营业税等 在特区的投资者必须按本令的规定缴纳关税、营

业税等税收 
 
第四十七条 会计制度 在特区的投资者应按老挝的企业会计法执行。如得到财

政部或者财政部授权部门的批准，也可执行其他的会计制度。 
 
第四十八条 帀种 在特区內的買卖及结算等，均以老帀为本位帀，但可自由使用

某一种外帀和市场的汇率。 
 
第四十九条 外帀的流通和使用 在特区內的各企业的各种外帀营业收入，均可存

入各自所开立的在特区或老挝境內银行帐户上。 
 
外帀进-出特区，应按特区和老挝的有关法律中关于外汇管理的规定执行。 
 
第五十条 特区內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管理规定 
 
50.1 为使特区具有对外的财政地位和银行、金融机构的自主经营，以及保证银行

和金融机构自主经营的贵重物品及外汇储备量，外汇兌換、存取 （包括商业
性的非商业性的）、贷款、投资和汇兌规定，将另行制定，这也是为使各银

行和外国金融机构、以及在特区的外国投资者，能享有这些权利和能得到老

挝国家银行的合作。 
 
50.2 老挝的银行法以及外汇兌換、贵重物品的買卖规定等，如与老挝的特区法、

特区将另行制定的银行、金融、贵重物品的管理规定等沒有抵触的，也可适

可于特区內的企业。 
 
第八章 特区的组织和管理 

 
第五十一条 特区的管理机构 特区管理委员会（简称特管会）（英文名  ：
Savan-Seno Special Economic Zone Authority, 简称 ：SEZA）, 是管理特区的最高组
织机构，它直接受老挝政府 – 总理府的指导，职责是管理和鼓励在特区内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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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管理和組织实施特区发展规划，创造就业机会和条件, 为使老挝逐步过度为
工业和现代化的国家积累经验，创造条件。 
 
 
 
 
第五十二条 特区管理委员会的权力和任务 
 

(一) 特区管理委员会的权力如下： 
 
研究、批准国內外投资，颁发投资和营业许可证, 批准经营 (生產、贸易、服务和
旅游业), 签订专营协议和备忘录，批准扩大经营、批准投资延期包括如果投资者不
遵守特区和老挝的法律规定而终止、取诮和撤消投资许可证； 
 
检查中央政府和特区管理委员会在各时期颁布的各项规定、规章、法律、命令、通

知、合同和决定； 
 
管理、接受、安排和建设特区干部队伍，包括各项政策的组织实施，建议表扬，表

彰、晋职、晋级、离休、退休以及按国家和特区的有关规定执行紀律等； 
 
按国家和特区的规定，管理和使用特区的財政预算和其他资產； 
 
在职权范围內研究对投资者的奖惩； 
 
在职权范围內就特区的各项事务召集会议、发布通知和指示； 
 
在政府的同意、授权下，与国內外法人 (企业、国营 / 个体公司) 就投资、合资事宜
协商、談判； 
 
在建特区初期，利用部份国家投资，多方面筹集国內外资金和开辟其他资金渠道，

开发房产和公益设施。 
 
按財政部和特区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开辟资金來源, 合理使用资金； 
 
向政府申請低息贷款，发展特区基础建设； 
 
中央政府在各时期赋予的权力。 
 

(二) 特区管理委员会的任务 
 
研究、制定特区的投资计划和配套政策；制定特区內的活动及管理规则，制定招商

引资的方式和标准，鼓励、吸引国內外投资； 
 
募集资金和投资者，組织考察、设计、制定发展计划、安排和开发土地、建设基础

设施以吸引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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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特区內的房屋及其他国有资產的出租事务，办理商品进出口及人员签证，管理

和提供劳务。掌握特区投资信息，组织宣传动员，贯彻特区的各项政策、规定、原

则和法律，吸引投资； 
 
为学习、传授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和科学技术创造条件和提供方便，扩大老挝人的就

业和职培训，提高生產技能； 
 
检查、掌握、指导、鼓励特区各企业的经营、并为其提供方便，正常、及時向中央

和地方政府汇报有关情况； 
 
按财政部制定的有关规定，正确、合理发放工资； 
 
按照土地法的有关规定，与沙湾那吉省政府协商特区內的移民搬迁、安置并报中央

政府； 
 
与中央和地方的有关部门协商，制定国內外投资的政策計划； 
 
制定工业、商业、服务业的经营种类，规定优势產业，有重点、有目标的吸引投

资； 
 
规定特区內禁止投资的產业 – 有损环保、有损他人、有碍社会和国防的； 
 
指导和制定保护方便设施、基础建设、保险、环保和災害预报的体系和制度； 
 
规定和收取服务費，注册费和其他管理性收入； 
 
检查 – 出具商品原产地证书, 确定原材料或产品的种类和数量，或其他有关证书、
文件； 
 
任命調解员和特区审计员； 
检查劳工、工人的生活条件； 
研究和制定年度收、支和财政计划，建立预备金和资金來源 ( 或者贷款), 向公益、
服务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倾斜, 或者特区管理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行业倾斜； 
 
在认为現有的特区土地面积不能适应发展需要时，制定特区扩展計划并报中央政

府； 
 
与中央有关部门和沙湾那吉省政府就有关特区的事务进行协商； 
 
按时向中央和沙湾那吉省政府报送月、季度和年计划及计划执行情况；执行中央交

给的其他任务。 
 
 
第五十三条 特区管理委员会的法人地位 特区管理委员会是国家的管理机关, 

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有自己的公章和帐户，有诉讼权，是一级预算单

位，有自已的收入來源，并可独自管理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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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条 特区管理委员会的收入來源 特区管理委员会的收入來源为； 
 
国家财政预算；服务費、注册费以及本命令规定的特区管理委员会管理特区的管理

費； 
 
国內外援助的资金和财物； 
 
第五十五条 一道门服务 特区管理委员会须建立一道门服务的办公室或工作組，

以方便投资者在办理投资许可证、营业执照、进-出口许可证及完稅
等方面的便利，使其快捷、高效的开展经营活动； 

 
政府有关企业注册、发放许可证、稅务征收等各部门，应给予合作并浱员到特区工

作以建立健全一道门服务系統。 
 
第五十六条 劳工组织 为使特区的工作协调一致， 应建立一个由三方组成的

机构：劳动- 社会福利部 （或特区管理委员会有关劳动- 社会福利工
作人员或工会）代表一人，劳工代表一人，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

代表一人。 
 
该组织的成立，旨在维护特区的安定和秩序。  一旦本命令生效，即永久成立該机
构。 
 
第五十七条 与国家规划的关系 特区管理委员会必须在国家政策、目标和社会经

济发展計划纲要的指导下制定特区的发展目标。特区管理委员会和基

础建设合资企业 （如有按本令第六十条规定成立的企业）必须将经
特区管理委员会认可的特区发展計划和项目报送省和中央政府，以列

入省和中央政府的发展計划。 
 
第五十八条 与地方政府各部门的关系 特区管理委员会必须与地方政府紧密联

系，保证特区的工作与国家制定的管理方针相一致。 
 
第五十九条 与民间的关系 特区基础建设合资企业（如有）与其他民间組

织，自行管理，但必须与所签订的特区投资协议所规定的目标保持一

致。特区管理委员会有权督促、检查民间吸引投资和生產经营的组织

实施情况。 
 
第六十条 特区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保养维护和服务 根椐本令第十二条关

于特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定，如果批准个体或外国公司以与政府合营

的方式投资特区基础设施和房屋开发，其与政府合营的基础设施开发

联营公司 （Joint Venture Corporation） 即在投资协议的基础上成
立，负责投资建设公益设施，包括维护、经营，詳细的权利和义务将

在合资协议中予以明确规定。 
 
第九章 安全保卫、表彰和解决争端 

 
第六十一条 安全保卫 特区的安全保卫工作由中央政府在与特区管理委员会协

商的前提下负责。  派驻特区负责安全保卫的部队, 不得插手特区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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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事务，其费用由中央政府承担。 特区管理委员会可以成立特

区內部的安全保卫和消防警队。 
 
第六十二条 表彰 在特区的管理、服务和发展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組织

和企业，将得到特区管理委员会或中央政府的表彰，详细条例将另行

制定。 
 
第六十三条 解决纠纷 在特区的生產、加工、贸易及服务活动中，如有纠纷发

生，可选择教育、調解、和解的方式解决。 
 
第六十四条 調解和起訴 如果調解不成，或双方或一方不愿选择第六十三条规定

的調解方式，当事双方可将該纠纷提交到特区管理委员会申請調解或

向经济仲裁委员会申請仲裁，也可向人民法院起訴要求按老挝法律和

老挝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判決 
 
第十章 罚 则 
 
第六十五条 对违反本政令的处罚 对在特区內外违反本政令的个人和法人，

都将按照本令、特区的有关规定和老挝法律的处罚： 
 

(一) 抗稅 
 
如检查发现特区的投资者不执行本令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该企业将被立即停业，并

按照特区的有关规定和老挝的法律作罚款处理； 
 
 

(二) 违章建筑 
 
投资者不执行本令第 18.2 条规定的, 将被处以相当于 500美元的老帀或外帀罚款，
并立即停业接受特区管理委员会的处理； 
 

(三) 违章出口 
 
个人或法人违反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将被处以半年以下的拘役，并单处或并

处相当于 2000 美元的老帀或外帀罚款； 
 
 

（四）违章出售车辆设备 
 
个人或法人违反第 26.5 的规定，私自出售或转让车辆、设备的, 将被沒收出售、转
让的车辆设备和所得，并处以相当于 5000 美元的老帀或外帀罚款。 
 

(五)  违反出入特区管理 
 
个人或法人违反第三十七、三十八和三十九条的规定，将被处以一个月以下的拘

役，并单处或并处相当于 50美元的老帀或外帀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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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阻扰特区管理委员会有关部门的检查的个人或法人违反第二十二条第 3、
7款的规定，将被处以相当于 200美元的老帀或外帀罚款； 

 
(七) 使用特区署名的个人或法人违反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将被处以相当于 200

美元的老帀或外帀罚款；并视情节轻重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六十六条 組织实施 特区管理委员会、沙湾那吉省政府、特区的投资者和工

作人员，以及有关各部门，应严格执行本命令。 
 
第六十七条 署名权    除特区管理委员会外，严禁任何个人或法人在自己的公章、

标牌、函头、通知等商务文件中，使用老文或者外文译文的 “沙湾-
色诺经济特区” 或者 “沙湾-色诺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 等內容，除非
得到特区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同意。 

 
第六十八条 例外 本命令有自己的特殊之处，虽然它的某些条款可能与现行的某

些规定不相吻合，但也必须在特区范围内有效。 
 
第六十九条 生效 本命令自签字之日起生效，之前的所有规章、规定凡与本令相

违的，一律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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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沙湾 – 色诺经济特区禁止投资的行业 
 
序

号 
代号 
ISIC 

 
行业名称 

  农业，狩獵及其他有关服务业 
1  与特区內的加工和科学研究无关的种植业 
2  与特区內的工业加工和科学研究无关的林木种植业 
3  与特区內的工业加工和科学研究无关的畜牧养殖业 
4 0500 与特区內的工业加工和科学研究无关的漁业 
5 0502 与特区內的工业加工和科学研究无关的湄公河及支流的捕魚业 
  工业 – 手工业 
6 2927 武器及爆炸品生产业 
7 2429 各种麻醉品生产业 
8 3698 与老挝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不符的文化用品生产业 
9  对人体和环境有害的工业废料和化工生产业 
10  锯木厂, 伐木厂 
  陆路、水路运输 
11 6010 与东西方和特区经济通道无关的铁路运输 
12  与东西方和特区经济通道无关的旅客运输 
13  与东西方和特区经济通道无关的管道运输 
14 6110 与东西方和特区经济通道无关的海运和沿海岸运输 
15  与特区无关的內河运输 
  非保险和社会福利基金财政代理 
16 6511 中间银行业 
  其他行业 
17 7492 侦探和保安业 
18  特区外的建筑承包业 
  普通管理和社会冶安 
19 7521 外交业 
20 7522 国防 
21 7523 公共和社会冶安 
  未归类的社团、组织的活动 
22 9192 各种政府团体、組织的活动 
  其他服务活动 
23 9303 丧葬及有关行业 
  教育 
24  师范教育及宗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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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特种国防、治安教育 
  商业 
26  麻醉品交易 
27  野兽交易 
  代理办公室 
28  保险公司代理办公室 
 
 
 
 
 
 
 
 
 
 
 
 
 

 
 
 
 
 
 


